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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獨立性及適任性評估表 

一、評估日期：114年 2月 26日 

二、評估委任會計師事務所及會計師： 

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 林春枝會計師、吳孟達會計師 

三、評估內容 

參酌會計師法第 47條及中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公報第 10號「查核與核閱之獨立

性」訂定： 

項    目 結 果 

1、截至最近一次簽證作業，未有七年未更換之情事。 ■是  □否 

2、與委託人無重大財務利害關係。 ■是  □否 

3、避免與委託人有任何不適當關係。 ■是  □否 

4、會計師應使其助理人員確守誠實、公正及獨立性。 ■是  □否 

5、執業前二年內服務機構之財務報表，不得查核簽證。 ■是  □否 

6、會計師名義不得為他人使用。 ■是  □否 

7、未握有本公司及關係企業之股份。 ■是  □否 

8、未與本公司及關係企業有金錢借貸之情事。 ■是  □否 

9、未與本公司或關係企業有共同投資或分享利益之關係。 ■是  □否 

10、未兼任本公司或關係企業之經常工作，支領固定薪。 ■是  □否 

11、未涉及本公司或關係企業制定決策之管理職能。 ■是  □否 

12、未兼營可能喪失其獨立性之其他事業。 ■是  □否 

13、與本公司管理階層人員無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是  □否 

14、未收取任何與業務有關之佣金。 ■是  □否 

15、截至目前為止，未受有處分或損及獨立原則之情事。 ■是  □否 

 

四、工作表現及計畫： 

1、如期完成本公司及海外轉投資公司各期財務報表簽證。 

2、不定期提供本公司財務、稅務諮詢服務。 

五、評估結果： 

1、本公司每年至少一次評估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與適任性，本(114)年度之評估，除參酌

「審計委員會解讀審計品質指標(AQI)指引」要點外，亦針對會計師事務所規模與聲

譽、市場排名、簽證客戶分布之業務領域、提供非審計服務之性質及程度、審計服

務品質、會計師定期進修情形、與治理單位溝通及內部稽核主管之互動等項目，再

由董事會據以評估其獨立性及適任性。 

2、本年度財務報表委任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春枝會計師及吳孟達會計師簽證，

經評估二位會計師獨立性及適任性均符合無虞。 

3、業經 114年 3月 12日第 3屆第 21次審計委員會及 114年 3月 12日第 22屆第 27次

董事會審議並通過。 


